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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以虚假宣传、欺骗形

式诱导用户升级高资费套餐的申述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 

本人龙**，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条、第

五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七

十四条，《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向

贵中心就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以虚假宣传、欺骗形式诱导用户升

级高资费套餐事宜提出申述。 

 

一、事实依据 

2020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4 时 27 分，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工

作人员通过 10001 号码外呼至申述人手机号码 189****8482，工

作人员称：“申述人原资费套餐〔天翼畅享 40GB（199 元）套餐

201802〕，将于次月合约到期，届时每月返还的 50元翼支付权益

金将不再返还，即资质由 149（199-50元权益金）上涨到 199元

每月，建议用户升级至同样资费的 5G 套餐，新的 5G 套餐为 199

元每月，无任何优惠减免，此事项于用户办理该套餐时相关营业

厅已作说明，用户可选择与营业厅核实具体情况或立即升级办理

至新的 5G套餐。” 



 

— 2 — 

申述人对工作人员所述内容存疑，并未同意办理，14 时 31

分，申述人致电中国电信 10000号，咨询翼支付权益金是否将于

次月被取消，不再返还，得到肯定答复，该 50元权益金在用户未

主动变更套餐情况下，长期有效，一直返还。申述人觉得中国电

信贵州分公司工作人员通过 10001外呼以虚假宣传、欺骗形式诱

导用户升级高资费套餐事宜不妥，遂向中国电信 10000号客服要

求查询该外呼人员工号。 

16时 49分，申述人接到自称贵州电信工作人员 13158041178

的手机号码来电，其自称因工作失误，已及时拦截申述人升级 5G

事宜派单，但对申述人要求查询 14时 27分外呼工作人员工号的

要求无法满足，不方便提供。 

16 时 58 分，申述人接到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 10001 外呼来

电，询问用户对处理结果是否满意，申述人答复不满意，要求中

国电信贵州分公司查询 14时 27分外呼工作人员工号。后该工作

人员称将详细了解情况，稍后予以回复。 

9月 17日上午 10时 37分，申述人接到自称中国电信贵州分

公司营业厅经理 085185861897固话来电，称申述人 5G套餐办理

事宜已有工作人员拦截完毕，但对申述人要求查询 9 月 16 日下

午 14 时 27 分外呼工作人员工号的要求无法满足，不方便提供。 

中午 12时 00分，申述人接到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 10000外

呼来电，来电工作人员称申述人并未产生实际损失，对用户要求

查询工作人员工号事宜，申述人无实际诉求，不能提供工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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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诉求不予办理。 

下午 13时 00分，申述人致电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4008810000，

对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以虚假宣传、欺骗形式诱导用户升级高资

费套餐、以未产生实际损失拒绝提供查询工作人员工号、不受理

用户其他诉求事宜，向集团公司提交投诉。 

下午 17时 32分，申述人接到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 10000外

呼来电，工作人员称申述人要求查询此前 10001外呼工作人员工

号一事无法办理，问其原因，称知道工作人员信息，但不便透露。 

9月 18日下午 16时 18分，申述人接到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

10000 外呼来电，该工作人员透露此前通过 10001 外呼工作人员

信息：工号 13315，姓氏商。并称针对外呼存在以虚假宣传、欺骗

形式诱导用户升级高资费套餐一事基本属实，工单已办结，相同

事宜贵州电信将不再受理，用户可保留意见。 

9月 21日，申述人致电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4008810000，详细

了解此前投诉贵州分公司以虚假宣传、欺骗形式诱导用户升级高

资费套餐等事宜工单情况，得到回复为：分公司行为系正常宣传

5G，核实并未存在违规行为，用户可自主选择是否升级，实际未

办理，工单完结。申述人对贵州电信向集团公司工单回复存疑：

未解释超过 48小时不予告知申述人要查询的工作人员工号缘由，

未解释 9 月 16 日下午 14 时 27 分外呼工作人员虚假宣传缘由，

未解释删除申述人通话详单或通过技术手段屏蔽详单的缘由。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称将稍后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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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述要求 

1．恢复申述人号码 189****8482，9月 16日至 9月 20日通

话记录详单，并承诺不再以任何事由删除或通过技术手段屏蔽申

述人通话详单。 

2．向申述人解释其通话详单被删除或技术手段屏蔽缘由。 

3．向申述人解释电信贵州分公司在推广 5G一事中安排员工

通过虚假宣传、欺骗等形式诱导用户升级更高资费套餐的缘由。 

4．向申诉人解释多次推诿申述人正常查询工作人员工号被

拒的缘由。 

5．向申述人说明电信贵州分公司为何欺瞒电信集团公司，

对申述人所述以虚假宣传、欺骗形式诱导用户升级高资费套餐避

而不谈之缘由。 

6．向申述人说明，已因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以虚假宣传、欺

骗形式诱导用户升级高资费套餐而升级了更高资费套餐的用户，

每年产生的 600（50元×12个月）元损失如何处理。 

 

三、申述理由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条，电信业务经营

者应当依法经营，遵守商业道德。 

商业道德泛指买卖公平，诚实无欺等，本申述中，中国电信

贵州分公司刻意向电信用户虚假宣传、欺骗，其主观意愿与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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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违背。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五条，电信业务经营

者应当为电信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和价格合理的电

信服务。 

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通过虚假宣传、欺骗电信用户升级更高

资费的套餐，其主观意愿与本条相违背。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二十四条，国家依法

加强对电信业务经营者资费行为的监管，建立健全监管规则，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存在虚假宣传、欺骗

电信用户等行为，应受监管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十八条，电信业务

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推诿电信用户正常查询工作人员工号

诉求，过于袒护包庇工作人员，欺上瞒下，内部服务质量管理制

度是否完善、是否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十九条，电信用户

对交纳本地电话费用有异议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还应当应电信用

户的要求免费提供本地电话收费依据，并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协

助电信用户查找原因。 

申述人因 9月 16日至 9月 20日通话详单内容被删除、技术

手段屏蔽，对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向申述人收取的电话费用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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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者未协助申述人查找原因，其行为与本条相违背。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条，电信业务经

营者在电信服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对电信用户不履行公

开作出的承诺或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五）以不正当手

段刁难电信用户或者对投诉的电信用户打击报复。 

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在此事中多次推诿刁难电信用户，并存

在客观事实的虚假宣传行为。 

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条

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并向电信用户赔礼道歉，赔偿电信用户损失；拒不改正并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的，处以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客观存在的虚假宣传事实，显然将造成

或即将造成用户损失，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因彻查近期 5G 外呼

宣传内容，存在以虚假宣传、欺骗形式诱导用户升级高资费套餐

造成损失的，向电信用户赔礼道歉，赔偿电信用户损失。 

以上所述，与真实无误，望予以受理为谢！ 

 

 

申诉人：龙** 

2020年 9月 22日 


